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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绵阳市二手车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绵阳市二手车行业协会，绵阳卓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绵阳市南鑫二手车交

易市场有限公司，绵阳车博汇二手车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三台县三乘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德超，何永太，李娅，任刚，郭友金，张笑，罗立勇，母丹，高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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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交易市场建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绵阳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基本条件、建设要求、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绵阳市二手车交易市场放心舒心消费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32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SB/T 11144 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 

DB5107/T 63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二手车 

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到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之前按规定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含三轮汽车、

低速载货汽车）、挂车和摩托车。 

[来源：SB/T 11144—2015，3.1] 

3.2  

二手车交易 

已登记注册的车辆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商业活动。 

[来源：SB/T 11144—2015，3.2] 

3.3 

二手车交易市场 

符合当地城市发展及商业发展规划，符合消防、环保政策，依法设立,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集中

交易和相关服务的场所。 

3.4 

二手车登记服务站 

由公安部门批准，在具备条件、经商务部门确认备案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内依法依规设立的，提供机

动车转移登记、补换证件等车管业务服务的场所。 

3.5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者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并在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为二手车交易活动提供固定场所和相关

服务，保证良好市场环境和交易秩序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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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手车经营主体 

    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并在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从事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的

企业。 

4 二手车交易市场基本条件 

4.1 选址应符合绵阳市商业网点规划及各县（市）商业网点规划，设在靠近城市公路或主要道路的适

宜位置，交通便捷，辐射范围广。 

4.2 二手车市场经营（管理）者应具备企业法人条件。 

4.3 应有规范的名称、组织机构、固定经营场地和章程。 

4.4 二手车交易场地应自营或租赁商业用地。自营场地应有合法产权证明，租赁商业用地应有租赁期

不低于 3年的有效租赁合同。 

4.5 场地面积不低于 10000 ㎡，车辆展销区面积不低于 5000 ㎡，交易大厅面积不低于 300 ㎡。 

4.6 能为 20 家以上固定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相应办公场地、配套服务设施及服务。 

4.7 应设置和划分查验区、展销区、客户休息区、交易大厅等功能区域，功能区域划分清楚并标示明

显，各区域环境卫生、整洁，配备闭路监控、消防安全报警系统等设施设备。 

4.8 市场内应设立二手车登记服务站。 

4.9 应具备为买卖双方提供车辆合法性检验、二手车展示、信息查询、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

纳税等服务功能。 

4.10 应具有规范的市场经营管理制度，保证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交易秩序。 

5 建设要求 

5.1 设施设备 

5.1.1 设有查验车辆法定证明及凭证、鉴定评估、打印交易发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等服务窗口。 

5.1.2 交易大厅明显位置设有二手车交易流程图、各种代办服务流程图、收费项目及标准、信息展示

板、电子屏幕等。 

5.1.3 配备用于二手车交易的网络办公系统，具有数据管理、信息发布、上报备案、统计分析等功能。 

5.1.4 设有车辆入场检查、鉴定评估专用区域，配备核对证照、车辆查验、鉴定评估等工位。 

5.1.5 设有社会车辆停车区域，与车辆展示销售区分开，并有明显标志，有专人管理。 

5.1.6 具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消防设施，并设置防盗、监控等安全设施。 

5.1.7 应设立自助查询系统，排队叫号系统。 

5.1.8 设有专门的顾客休息区，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并保证设施设备完好。 

5.2 人员要求 

5.2.1 着装规范 

市场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并佩戴工作牌。 

5.2.2 仪态端庄 

市场工作人员应具备良好的精神面貌，坐姿、站姿应规范。 

5.2.3 行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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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交流言谈应情绪稳定，举止适度，用语文明。 

5.2.3.2 工作岗位上不应追逐、打闹。 

5.2.3.3 服务大厅内不应大声喧哗。 

5.2.4 微笑服务 

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的人员应热情接待，服务周到，态度诚恳，友善和蔼，微笑服务，主动引导协

调办理。 

5.3 经营管理要求 

5.3.1 经营管理者要求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者应依法登记、注册、备案，遵守商业道德，诚信依法运营，自觉接

受商务、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税务、发改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5.3.2 商品质量 

二手车交易市场应要求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对进入市场展销的商品车辆查验确认车辆合法性，并具

有所售车辆的所有权或处置权。 

5.3.3 价格管理 

二手车交易市场应要求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对展销车辆明码标价，并填写《二手车技术状况表》（参

见附录A）随车展示，如实告知消费者所售车辆信息和状况。 

5.3.4 信息公示 

5.3.4.1 二手车交易市场应在交易大厅显著位置公示经营证照、二手车交易流程、各种代办服务、收

费项目及标准、投诉电话等。 

5.3.4.2 市场应通过一店一码对二手车放心舒心消费示范市场和放心舒心消费示范店进行公示。 

5.3.5 交易服务管理 

5.3.5.1 市场应提供二手车基本信息、价格以及交通违章信息查询服务。 

5.3.5.2 销售过程中买方如对车辆技术状况及价格存在异议，经买卖双方商定，可委托二手车鉴定评

估机构对车辆技术状况及价值进行鉴定评估。 

5.3.5.3 有条件的市场应提供二手车检测认证服务，建立先行赔付制度；完善延伸专家咨询服务、延

保服务。 

5.3.5.4 提供鉴定评估服务或二手车认证服务应符合 GB/T30323 的相关规定。 

5.3.5.5 车辆成交，买卖双方应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二手车买卖书面合同，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5.3.5.6 市场应协助税务部门征收二手车交易相关税款。 

5.3.5.7 市场经营（管理）者可依法收取交易服务费和物业服务费等，并出具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发

票。 

5.3.5.8 市场为二手车直接交易、二手车经纪机构、二手车经销企业代购代销的经纪业务及以拍卖形

式进行交易的车辆代开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应严格审核交易资料和买卖双方身份信息，确认卖方的

所有权或处置权。发票的开具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要求并如实填写成交价格。 

5.3.5.9 二手车登记服务站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时，应严格按规定依法进行查验和业务受理，确认车

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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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0 市场应按相关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报送二手车经营有关数据，并按国家二手车交

易信息采集有关工作要求，及时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相关

数据。 

5.3.5.11 市场应建立完整规范的交易档案，一车一档，保留期限不少于 3年。 

5.3.6 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管理 

5.3.6.1 应建立二手车经营主体入市管理制度，与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签订车辆安全保证协议，明确

二手车辆经营的安全责任。 

5.3.6.2 应要求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亮照经营，在所在区域显著位置明示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5.3.6.3 应对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开展诚信评比，实施诚信公示。 

5.3.6.4 应建立入市二手车经营主体的奖惩制度，定期对诚信经营等良好行为进行奖励，对故意隐瞒

真实车况、以次充好、漫天要价的行为及时处理。 

5.3.7 消防物业安全 

5.3.7.1 市场应建立消防管理制度、建立物业管理制度并配备市场安保队伍。 

5.3.7.2 市场配置的消防设施和器材，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5.3.8 人员管理 

5.3.8.1 市场应建立市场员工岗位责任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 

5.3.8.2 市场工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4 消费维权 

5.4.1 建立健全消费维权机制 

5.4.1.1 建立消费投诉三级调解机制。 

注： 经营主体负责人进行一级调解，市场消费维权服务站进行二级调解；市场所在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三

级调解。 

5.4.1.2 建立消费投诉处理情况回访、随机抽查等制度，及时通报对消费维权和投诉处理检查情况。 

5.4.2 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市场应设置消费维权服务站，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在醒目位置公示“消费维

权服务站电话”“12315热线电话”以及“一码通”专属二维码。 

6 评价与改进 

6.1 自我评价 

市场内建立定期评价及重大事项评价双向机制，市场应在开展的管理和服务质量上，进行自我评价。 

6.1.1 定期评价 

市场实行每年1次的自我评价，评价完毕后形成自评报告（参见DB5107/T 63中附录C）。 

6.1.2 重大事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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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针对重大消费投诉及突发性消费维权事件进行评价，通过会议，市场内部讨论学习等开展自我

评价。 

6.2 第三方评价 

市场可通过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地评价，通过舆论监测、投诉举报分析、开展消费体验、组织

评估等方式，对市场管理和服务进行跟踪调查，为市场管理和服务提出合理建议。 

6.3 改进 

市场通过开展自我评价或经第三方评价后，应及时针对评价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改进

意见，指定改进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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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二手车技术状况表 

二手车技术状况表格式参见图A.1 。 

 

图A.1 二手车技术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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